
•   3   独立考虑发明单一性
在上面1和2中权利要求的正式审阅是独立于对单一性的考
虑。如果 EPO 发现这些权利要求缺乏单一性，它将仅在
权利要求中首先出现的发明的基础上进行检索。EPO不允
许申请人付费进行一个附加检索。这种部分检索在没有由 
EPO 进行警告的情况下进行并且适用于即使在国际阶段没
有缺乏单一性的反对意见、而缺乏单一性的反对意见是在
这个阶段由EPO 首次提出。这个可能性在新规则下没有改
变。

实践中的影响是什么？
• 	 可能失去寻求申请中主题的权利
未进行检索的主题将不进行审查。因此存在的风险是，对
于该申请而言，EPO 已经从检索中排除的权利要求的主题
将被丧失。仅可能在一个分案申请中寻求未检索的主题，
应注意新规则还对提交分案申请规定了时间限制（请见我
们对于分案申请的新规则的单独的信息页）。

申请人现在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	 检索前审阅权利要求
•	 必要时修改权利要求以确保：

(i)  在每个类别中仅有一个单一的独立权利要求；以及
(ii) 最重要的主题在权利要求书中首先出现

当一个类别中有多个独立权利要求时，考虑修改成一个单
一权利要求，例如，按照可适用的情况，通过将一个单一
权利要求中替代方案进行组合或者使一个权利要求从属于
另一个。

即使在国际阶段未发现缺乏单一性，请考虑将权利要求重
新排序或进行修改，这样使得最重要的独立权利要求在权
利要求书中首先出现，或者如果一个权利要求列举了多个
替代方案，则使最重要的替代方案在权利要求中首先出现。

邀请申请人提交修改（尤其是权利要求书的修改）的EPO 

在补充性欧洲检索之前

新程序是什么？
按照新规则，对补充性欧洲检索适用的检索限制是指在 
EPO 进行检索之前必须满足的某些需要。在三种方式中 
EPO 将试图限制其检索：

•   1   每个类别中仅有一个独立权利要求
除某些受限制的情况之外，EPO在每一个类别（产品、方
法、装置或用途）内仅允许一个单一的独立权利要求。当
EPO 认为未满足这一要求时，它将邀请申请人指出对每一
类别的哪一个独立权利要求应该进行检索。

该邀请设置两个月的时限进行回复。这个时限是不可延长
的并且不可进行“进一步处理”。如果申请人不回答，EPO 
将仅对每一类别中的首先独立权利要求进行检索。

有可能对这样的反对意见提出挑战，这或者是在回答该邀
请时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如果挑战成功，EPO将不限制检
索。

•   2   不完整的检索 – 权利要求太宽泛或不清楚
当 EPO 认为对于进行有意义的检索而言权利要求太宽泛
或不清楚，它将邀请申请人提交一份陈述指明应检索的主
题。

该邀请设置两个月的时限进行回复。这个时限是不可延长
的并且不可进行“进一步处理”。如果没有提交一份陈述或它
被认为不充分，EPO 将或者不进行检索或者仅检索部分提
出权利要求的主题。

有可能对这样的反对意见提出挑战，这或者是在回答该邀
请时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如果挑战成功，EPO将不限制检
索。

欧洲专利局（EPO）目前有效的新规则对欧洲地区阶段专
利申请的影响  – 由EPO以外的机构进行的国际检索
EPO的新规则于2010年4月1日生效。如我们以前所报道的，这些新规则对于将由EPO检索的主题给予限制，并且
要求在EPO的程序中对由EPO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更早的阶段给予解答。

在此我们给出了对于在EPO进入地区阶段的国际（PCT）申请而言程序上的变化，其中国际检索是由EPO以外的一
个机构进行而EPO将进行一次补充性欧洲检索。我们还给出这些变化对于在EPO办理这些申请的实际后果。

我们建议对在EPO提交的对申请的进行早期审阅以允许进行适当的准备和及时采取行动，这对于在新规则下有效管
理这些申请至关重要。

欧洲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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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按照161条的通信”对于这些申请没有变化，其中 EPO 
进行了补充性检索。该通信一般是在申请在EPO 进入地区
阶段后立即发出，并且设置一个月的时限进行回复。

因此，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可以在进入地区阶段或直至这一
个月的时限到期时提交。在这个时限到期时存档的权利要
求形成补充性欧洲检索的基础并且决定此时应付多少权利
要求费，在新规则下这没有变化。

补充性欧洲检索之后

新程序是什么？
• 	 在补充性欧洲检索期间对于 EPO 提出的反对意见的强

制性回复
按照新规则，EPO 邀请申请人针对由 EPO 在欧洲检索意见
中提出的反对意见提交评论意见和/或修改，该欧洲检索意
见伴随补充性欧洲检索报告（一起被称为扩展的欧洲检索
报告）。

进行回复的时限是为申请人设置的六个月的时限来表示该
申请应进一步进行。这个时限是不能延长的。如果针对反
对意见的评论意见和/或修改未及时提交，该申请将被视为
撤回，尽管通过额外付费使用“进一步处理”可以得到提交回
复的更多时间。

如果在欧洲检索意见中没有反对意见，则不要求回复。

•	 主动修改的最后机会
这个进行回复的六个月的时限也是提交主动修改的最后机
会。

在这个时间之后，申请人不再有权提交主动修改，任何以
后提交的修改都需要审查部门的同意。对于新规则整体上
说明的目的是使得申请的审查更加有效率，我们可以期待
审查部不太愿意同意以后的主动修改。

•	 必须指明修改以及它们在所提交的申请书中的基础
在提交了修改并且 EPO 认为未满足这一要求时，按照新规
则它可以邀请申请人改正这个缺陷。

该邀请设置了一个月的时限进行回复。这个时限是不能延
长的。如果该缺陷未及时得到改正，该申请将被视为撤
回，尽管通过额外付费使用“进一步处理”可以得到提交回复
的更多时间。

实践中的影响是什么？
•	 比起申请人所习惯的情况，在EPO的程序中要求在更早

的阶段采取行动，并且必须将 EPO 的观点以及申请人
对申请的要求均考虑在内。

已经达到检索阶段，因此，申请人必须考虑并且准备：
（i）针对由 EPO 在欧洲检索意见中提出的反对意见的评
论意见和/或修改，以及（ii）任何主动修改，尤其是权利要
求，以确保申请是指向所希望的主题。注意在此阶段提交
的修改的权利要求不可以涉及未检索的主题。

现在申请人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	 提前审阅在欧洲检索意见中 EPO 的反对意见并且同时

考虑主动修改
•	 在用于回复的六个月的时限内及早准备用于回复反对意

见的评论意见和/或修改和/或主动修改

如果您希望得到关于新规则会如何影响您或者具体的申请
进一步的意见，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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